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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次累计新增诉讼金额220,817,999.91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及涉案金额：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的诉讼金额合计220,693,357.35元，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方

的诉讼金额合计124,642.56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累计新增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自公司前次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公告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

子公司新增诉讼事项累计涉及金额为人民币220,817,999.91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4%。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应诉的新增涉案金额合计220,693,357.35元，作为被告/

被申请方应诉的新增涉案金额合计124,642.56元，主要案件及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3）沪

0112民初

4722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连云港莆商实业有

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4,463,058.

51

2023年11月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受理，2024年3月18日开庭审

理，暂未判决。

2

（2023）沪

0112民初

45416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003,462.5

3

已撤诉

3

（2023）沪

0112民初

50010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735,665.9

7

已调解，款项尚未结清。

4

（2023）沪

0112民初

52071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912,347.47 已撤诉

5

（2023）沪

0112民初

52073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532,606.9

1

已撤诉

6

（2023）沪

0112民初

52087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678,372.3

3

已撤诉

7

（2023）沪

0112民初

52091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535,263.2

4

已调解，款项尚未结清。

8

（2023）沪

0112民初

52093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

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330,962.04 已撤诉

9

（2023）京

0106民初

23304号、

（2024）京02民

终2465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27,680,751.

45

2023年12月26日由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公司提起上诉，于2024年

3月28日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10

（2023）苏

1282民初

3948号、(2023)

苏12民终

4812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1,915,002.6

8

2023年12月13日终审判决，维持

一审原判， 被告需支付原告利息

及税金共计1,915,002.68元并承

担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进入

执行阶段。

11

（2023）粤

0106民初

21485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中建

四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案

525,300.13

已调解， 被告同意分期支付货款

及利息损失合计525,300.13元。

12

（2023）辽

0114民初

15368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任忠蛟

合同纠纷

案

462,674.03

2023年7月21日由辽宁省沈阳市

于洪区人民法院受理， 目前一审

审理中，被告管辖权异议被驳回。

13

（2023）沪

0105民初

24844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蒂笙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1,848,864.1

0

2023年8月10日由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受理， 已于2023年12月

19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14

（2023）沪

0112民初

3531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中贝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张巨春、

张强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592,849.60 已调解，款项已结清。

15

（2024）苏

1282民初709号

江苏万林木

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山东厦鸿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陈玉芳

合同纠纷

案

8,742,521.2

5

2024年1月24日由江苏省靖江市

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将于2024年

5月6日开庭审理。

16

（2023）沪

0109民初

2351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国林鸿港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中

林时代控股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25,010,560.

61

2023年12月6日由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法院受理，2024年3月11日开

庭审理，暂未判决。

17

（2024）沪

0112民初228号

上海迈林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连云港莆商实业有

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472,766.50

2024年1月26日由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受理，2024年4月19日

开庭审理。

18

（2024）沪

0112民初

3409号

漳州市澳加

纽贸易有限

公司

上海迈林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

纷

124,642.56

2024年2月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受理， 已于2024年3月4日开

庭审理，2024年4月8日作出一审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9 -

万林供应链

管理宿迁有

限公司

中国林产品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林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案

10,250,328.

00

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预立

案， 因尚未取得正式立案法律文

书，未能确认案件案号。

20

（2024）沪01民

初122号

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黄保忠

损害公司

利益责任

纠纷

100,000,00

0.00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收到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立案

受理通知书。

合计

220,817,99

9.91

-

二、本次新增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公司诉黄保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原告：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黄保忠

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于2007年11月12日注册成立，2011年6月27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万林股份，股票代码：603117）。 被告

黄保忠系公司股东，自公司设立后长期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 同时，黄保忠通过上海沪瑞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部分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事务具有决定权。 2020年8月11日，黄保忠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2022年4月28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因公司

涉及与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大额诉讼， 以及其他大额应收账款长期无法回收

等原因，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22年4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定公司内部控制方面及对子公司的管控方面存在重大

缺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A股股票简称变更为“ST万林” 。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22年度）显示，公司当年度的“其他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已高达人民币676,425,075.59元。 导致公司出现巨额坏账风险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黄保忠在

担任董事长、实控人期间，对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怠于行使催收权，截至2021年12月31日，由贸易代理业务

形成的应收10个客户大额或长账龄款项达579,702,521.53元，前述客户均不同程度因经营异常、严重违

法、股东被限制高消费等多个问题，应收账款存在不能回收的风险。 二是由于黄保忠在明知重大风险的

情况下，仍然安排公司与上述不良资质客户进行长期交易和资金输出。 其中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

售有限公司已欠321,597,756.43元，该公司于2017年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偿债能力明显

不足。黄保忠本人在2022年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其在明知前述事实的情况下，仍然继

续安排公司与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从事大额交易。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公司通过诉

讼和非诉讼等多种途径对以上债务人进行追偿和维权，然而债权回收效果欠佳，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黄

保忠的行为违背了其作为董监高人员的勤勉义务，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主要诉讼请求：黄保忠作为公司的董监高期间，理应本着审慎的态度，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的合法

权益，最大限度维护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及时终止与资信不良客户之间的交易，并启动相应的债权催

收工作。 然而，黄保忠违背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董监高人员之忠实及勤勉义务，怠于履行

法定职责，致使公司巨额应收账款无法回收，其行为与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依据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1.4条等相关规定，黄保忠作为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应当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善意行使权利，严格履行其做出的各项承诺，而非放任公司的损失扩大，其行为明显存在过

错。 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黄保忠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亿元（暂定）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案件进展：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受理通知书。

2、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 ）与连云港莆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莆商实业” ）的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连云港莆商实业有限公司

案件基本情况：2014年7月14日上海迈林根据与莆商实业签署的《代理进口协议》，与莆商实业指定

的外商签署木材进口合同。 同日，莆商实业向上海迈林申请通过续作押汇90天付款，并承诺汇率按照押

汇到期日实际汇率结算，所产生的费用及汇率风险由莆商实业承担。 后经上海迈林向银行申请信托收据

贷款，银行于2014年10月30日向进口商付款3,584,772.94美元。 2015年1月27日，上海迈林向银行偿还

信托收据贷款、利息及手续费合计22,703,625.06元人民币。 根据《代理进口协议》约定，莆商实业应向

上海迈林支付上述22,703,625.06元人民币，并按合同金额的0.8%支付代理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及

逾期还款对应的仓储管理服务费（即原告垫资款利息）。 经上海迈林多次催收，莆商实业仅支付了海关

费、保险费及245万元保证金，剩余货款及银行费用、代理费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均未支付。

主要诉讼请求：判令莆商实业返还欠付上海迈林垫付的货款20,007,527元人民币，银行贷款利息

179,473.9元，银行手续费66,624元及代理费179,660.21元（合计金额20,433,285.11元〕；以垫付款金

额20,433,285.11元为基数，从赎单之日（2014年10月30日）起至莆商实业付款日止按年利率7.8%向上

海迈林支付延迟付款的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8月17日为3,213天，金额为14,029,773.4元），以上金额

暂合计34,463,058.51元，并由莆商实业承担本案诉讼费。

案件进展：2023年11月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2024年3月18日开庭审理，暂未判决。

3、江苏万林木材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产业园” ）与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建二局第一公司” ）的合同纠纷案

原告：江苏万林木材产业有限公司

被告：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案件基本情况：中建二局第一公司与万林产业园就工程项目签订木材买卖合同，中建二局第一公司

为该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方，涿州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长隆公司” ）为发包方，经对

账确认中建二局第一公司就木材买卖合同共欠付万林产业园27,680,751.45元。万林产业园与中建二局

第一公司、涿州长隆公司于2020年7月签订《工程款抵房协议》，约定将中建二局第一公司对涿州长隆公

司的债权27,680,751.45元转让给万林产业园，涿州长隆公司同意将名下部分房产出售给万林产业园并

同意其用经转让享有的债权冲抵购房款，因上述房产所处地块被法院依法查封，该部分房产无法网签，

合同未得到实际履行。

主要诉讼请求： 判令解除万林产业园与中建二局第一公司、 涿州长隆公司签订的《工程款抵房协

议》，中建二局第一公司向万林产业园支付木材货款27,680,751.45元及对应利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作为其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进展：2023年12月26日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公司提起上诉，

于2024年3月28日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林鸿港” ）、中林

时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时代” ）的票据追索权纠纷

原告：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林时代控股有限公司

案件基本情况：2023年8月15日，上海迈林与国林鸿港签订了《原木购销合同》。 国林鸿港向上海迈

林采购辐射松原木，合同含税金额为25,010,560.61元。 2023年8月17日，国林鸿港向上海迈林出具电子

商业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合同款项，金额为25,010,560.61元，到期日为2023年11月15日。 汇票到期后国

林鸿港拒绝签收兑付，因此国林鸿港应向上海迈林支付票据款及利息损失。 国林鸿港为中林时代的全资

子公司，中林时代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主要诉讼请求：判令国林鸿港支付上海迈林票据款25,010,560.61元及对应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财产保全费，中林时代对国林鸿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进展：2023年12月6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2024年3月11日开庭审理，暂未判决。

三、前期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前期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且尚在审理或执行阶段的涉及金额合计750,068,860.93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4.50%。 其中，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

663,526,072.24元，作为被告/被申请方应诉的涉案金额合计86,542,788.69元，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

28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暨前期诉讼、 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9）及2023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主要案件及进展

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方 被告/被申请方

案件类

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0）沪

0122民初

24044号、

（2020）沪

0122执11443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黎泓木业

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290,000.0

0

达成和解后被告未履行义务，公司向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因无可执行财产终结执行。 后公

司以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为由对被

告股东提起诉讼，由上海市闵行区人

民法院受理， 案号为 （2022）沪

0112民初23171号。被告对管辖权提

出异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移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处理，裁定书案号为（2022）沪01民

辖终1006号，目前尚未判决。

2

（2021）沪

7101破申

134号、（2021）

沪7101破104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致衡贸易有

限公司

申请破

产清算

5,379,784.5

2

2022年3月10日破产开庭，破产清算

审理中，无新进展。

3

（2023）鲁

1103破3号、

（2023）鲁

1103破申2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景松贸易有

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2,501,426.

65

法院未受理破产申请，已起诉被告股

东 ， 案号 （2023） 闽 0305民初

7446号，并于2024年3月1日开庭，尚

未判决。

4

（2021）沪

0104民初

32078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国数源（北京）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赵君

买卖合

同纠纷

1,244,863.6

3

原案件撤诉， 转为新的诉讼案件，案

号（2023）沪0104民初11889，并于

2023年11月29日判决， 判令被告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代

理销售货款1,171,008元、综合代理

费43,912.80元及相应违约金。

5

（2021）苏

0509民初

12229号、

（2023）苏

0509民初

7200号

苏州言必通贸

易有限公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园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虹昌建材有

限公司，苏州慈

俭贸易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1,000,000.

00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

10月16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6

（2022）沪

0115民初

10653号、

（2023）沪

0112民初

48325号、

（2024）沪

0112执1849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发辉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5,677,632.8

2

2022年8月30日出具判决书，被告支

付拖欠货款3,069,372.64元，并支付

占资利息1,930,139.06元。 2023年

4月30日，提起破产清算诉请。 因被

告无可供执行财产，公司以损害债权

人利益责任为由对被告股东李进辉、

赵庆树提起诉讼，2023年12月13日

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申请执行金额为

5,840,013.63元。

7

（2022）苏12民

初57号、

（2024）苏民终

213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万

林木材产业园

有限公司

山东省微山湖大

运煤焦炭销售有

限公司、陈玉芳、

朱思利

合同纠

纷

319,942,96

6.81

一审已判决， 公司现已提起上诉，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

立案受理， 并将于2024年5月8日第

一次开庭。

8

（2022）粤

0106民初

10579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

司、中建铁路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7,691.04

已于2023年11月申请强制执行，尚

未完成回款。

9

（2022）粤

0106民初

10581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36,711.05

已于2023年12月申请强制执行，尚

未完成回款。

10

（2022）粤

0106民初

10580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98,456.70 已于2023年11月1日完成回款。

11

（2022）粤

0106民初

15147号、

（2023）粤01民

终18494号

北京中能盛业

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万林产业园、上

海虹昌建材有限

公司、苏州慈俭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林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500,000.00

一审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公司提

起上诉。 2023年12月4日，公司撤回

上诉请求，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出

具民事裁定书。

12

（2022）沪

0112民诉前调

33777号、

（2022）沪

0112民初

32778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梵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王

建华、顾睿臻

进口代

理合同

纠纷

42,529,803.

98

因本案涉及的进出口代理业务相关

人员涉嫌骗购外汇罪，经法院查明事

实以及原告申请， 于2023年9月6日

裁定驳回民事起诉并移送至公安机

关。

13

2022沪0112民

初32812号

上海森都建材

有限公司

上海迈林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30,800.00

2023年10月8日， 法院驳回上诉，公

司已付款。

14

(2022)苏0585民

初5574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太仓汇洪建材有

限公司、陈青庭

分期付

款买卖

合同纠

纷

65,090,000.

00

已判决， 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欠款

58,757,232.33元及同期利息， 剩余

款项尚未支付，暂无新进展。

15

（2022）苏01民

初84号

江苏和其盛木

业有限公司

南京钟山国际高

尔夫置业有限公

司、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江

苏万林木材产业

园有限公司、上

海西前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888,255.85

2024年1月10日一审判决，判令被告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

付票据金额888,255.85元及利息。被

告中建三局现已提起上诉。

16

(2022)苏0192民

初12775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169,304.0

2

2023年7月31日已全额清款结案。

17

(2022)鲁0212民

初10803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895,788.8

6

2023年11月21日已全额清款结案。

18

2022诉01民初

2890号

顾文彬

江苏万林现代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虚

假陈诉

责任纠

纷

114,732.84 原告已撤诉。

19

（2021）鲁

0212民初

11360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298,897.1

3

已于2023年7月14日完成回款。

20

（2022）沪仲裁

字第4572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

司

仲裁 80,531.20

2023年11月23日提请北京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进行执行划款 ，2023年

11月30日完成清款。

21

(2022)鲁0212民

初10862号

上海万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4,426,746.5

8

已达成调解协议，于2024年1月17日

完成清款。

22

(2022)沪0115民

初76858号

江苏万林木材

产业园有限公

司

中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163,406.59

2023年7月10日申请强制执行并完

成清款。

23

（2023）苏05民

初22号

陈清洪、陈国

华

沈伟得、苏州银

港物流有限公

司、银港物流（香

港）有限公司、上

海迈林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陈青

庭

股权转

让纠纷

36,009,000.

00

2024年2月26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被告陈青庭已于2024年

3月12日提起上诉。

24

（2023）沪

0115民初

69632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6,662.60 无进展。

25

（2023）沪

0115民初

69630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44,080.11

2023年12月22日已判决， 驳回我方

诉请

26

（2023）沪

0115民初

69633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6,193.98

2023年10月27日已判决， 驳回我方

诉请

27

（2023）沪

0115民初

64896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21,639.40

2023年11月12日已判决， 驳回我方

诉请

28

（2023）沪

0115民初

69631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29,771.31 已撤诉。

29

（2023）沪

0115民初

69634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3,544.90

2023年11月15日已判决， 驳回我方

诉请

30 一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戴福全、潍坊中

艺德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田志

明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74,012.59 未确定案号，已撤诉。

31

（2023）沪

0112民初

30709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市澳加纽贸

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347,906.87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4年4月

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仓储服

务费347,906.87元。

32

（2022）沪

0112民初

38682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吴俊杰

劳动合

同纠纷

265,513.25

2023年10月25日二审判决， 驳回原

告上诉。

33

（2023）苏

1282民初

4332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木里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

公司增

资纠纷

2,177,414.0

0

2023年11月10日已判决， 驳回我方

诉讼请求。

34

（2023）京

0106民初

14563号

江苏万林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案

615,525.54

2023年8月1日完成调解， 并已全额

回款。

35

（2022）沪03破

637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佳虎木业有

限公司

破产清

算

3,170,962.0

0

破产管理人已向法院提起损害债务

人利益赔偿诉讼， 并于2023年10月

31日受理，案号（2023）沪7101民初

2131号。

36

（2023）京01破

16号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建设有

限公司

破产清

算

7,006,196.5

0

无进展。

37

（2022）沪

0112民初

34675号等15个

案件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利通（香港）发

展有限公司,许

杰,邹勤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48,400,069.

21

因被告无可供执行财产，其中部分案

件已执行终本程序，其余案件暂未收

到法院通知。

38

（2023）沪

0112民初

35152号等31个

案件

上海迈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利通（香港）发

展有限公司,许

杰,邹勤

进出口

代理合

同纠纷

132,072,56

8.4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

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支付对应款项及利息，31个案

件款项合计为 132,072,568.40元

（不包含利息）。

39

（2023）沪仲案

字第4876号

上海珉大实业

有限公司

江苏万林木材产

业有限公司

仲裁

48,000,00

0.00

将于2024年5月14日开庭审理。

合计

750,068,86

0.93

-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履行完毕，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25

债券代码：

113657

债券简称：再

22

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合计人民币7,000万元

●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 现金管理期限：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期限为91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再升科技” ）于2023年10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在确保资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

的理财产品，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

科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93）。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投资

主体

产品

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赎回时间

预期年化

利率

实际年

化利率

收益金额

（元）

重庆再升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7,000

2023年12月

18日

2024年4月

18日

1.5%

-2.85%

2.85%

666,821.9

2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在保障公司日常资金运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 资金用于低风险短期理财

产品，可进一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委托理财资金均为公司暂时闲置的部分自有资金。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元）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7,000 1.5%-2.5%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元）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 / / 否

(四)公司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上报董事会，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购买的产品收益大幅低于预期等重大不利

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已制定《现金管理产品管理制度》，从审批权限与决策程序、日常管理与报告制度，以及风险控制

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管理产品的日常管理，保证公司资金、财产安全，有效

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进

行全面检查，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日常检查；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运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收益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

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本次公司委托理财购买的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该产品风险程度低，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

理的要求。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的主要条款

1、兴业银行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人民币7,000万元

产品期限 91天

预期收益率（年） 1.5%-2.5%

起息日 2024年4月19日

到期日 2024年7月19日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无

合同签署日期 2024年4月19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现金管理的投向为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三）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说明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收益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该产品符合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条件。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

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公司审计

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7,400,525.18 3,379,376,757.12

负债总额 1,178,480,476.79 1,030,704,14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94,021,431.62 2,275,646,301.73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9月

（未经审计）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106,728.46 61,639,729.87

（二）本次购买理财合计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

的情形。 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

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有利于

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

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

（三）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项目“交易性金融资产” ，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计入利

润表项目“投资收益” 。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

七、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在确保资金安全和流动

性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93）。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13884�期（C23XN0101）

6,000 6,000 26.07 无

2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14917期（C23VT0122）

5,000 5,000 22.19 无

3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15665期（C23TT0122）

5,000 5,000 21.73 无

4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00161期（C23RW0125）

5,000 5,000 31.51 无

5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0956�期（C23M30102）

3,000 3,000 19.23 无

6

聚赢利率-挂钩中债10年期国债到

期 收 益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SDGA231469Z）

3,000 3,000 16.63 无

7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

NCQ01736）

3,000 3,000 19.82 无

8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7,000 7,000 66.68 无

9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1112�期（C23MG0102）

10,000 10,000 25.89 无

10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单位人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50008360020231218001）

5,000 5,000 38.10 无

11

共赢慧信黄金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1155�期（C24W80109）

3,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2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5,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3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2191�期

（C24WL0123）

3,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4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 挂 钩 汇 率 ）2024� 年

TGG24000523期人民币产品

5,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5

聚赢汇率-挂钩欧元对美元汇率结

构性存款（SDGA240498Z）

3,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6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2363期（C24WW0109）

3,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7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单位人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50008360020240401001）

5,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18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7,000 0 未到期 未赎回

合计 86,000 52,000 287.85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2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9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

总理财额度 35,000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5066

证券简称：天正电气 公告编号：

2024-017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 因8名激励对象辞职， 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04,000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404,000 404,000 2024年4月2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

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回购注销8名离职激励对象林新、赵朋朋、李万元、潘传佑、李传上、圣书生、谷晓凌、李珊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04,000股。该事项已得到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媒体刊登的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详见公

司于2024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鉴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名激励对象林新、赵朋朋、李万元、潘传佑、李传上、圣书

生、谷晓凌、李珊珊已主动辞职，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以3.77元/股回购注销前述8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8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04,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5,379,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账户号码：B884375406）， 并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04,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4月24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783,000 -404,000 5,379,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1,000,000 0 401,000,000

股份合计 406,783,000 -404,000 406,379,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

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

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实施事宜履行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的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该等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尚

待需公司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并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

份回购注销实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2日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西南双喜增利现金管理

基金主代码 97016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6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西南证券双喜增利

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西南证券双喜增利

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4年04月19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4年03月20日至2024年04月18日止

注：本集合计划是由“西南证券双喜增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而来，本次分配收益于2024年4月19日

计入账户，2024年4月22日起可用。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Σ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

者日收益＝投资者当日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该集合计划当日总份

额×当日总收益（请注意“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第一款事项）；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本次分红期间（2024年3月20日-2024年4月18日）持有本集合计划

份额且未解约的投资者。

收益支付办法 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集合计划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承担，管理人

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次收益分配无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该集合计划采用计算暂估收益率的方法每日对集合计划进行估值，集合计划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

益和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存在差异，原因是银行存款估值

时以成本列示， 每日按照约定利率预提收益， 直至分红期末按累计收益除以累计份额确定实际分配的收益

率；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0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集合计划份额自下

一个工作日起享有集合计划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集合计划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集合计划的分

配权益；

（3）投资者赎回集合计划份额时，按本金支付，赎回份额当期对应的收益，于当期月度分红日支付；投资者

解约情形下， 管理人将按照当期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孰低的原则

对该投资人进行收益分配；

（4）本集合计划收益每月集中支付一次。 收益月度支付时，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为正，则为份

额持有人支付相应的现金收益； 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等于零时， 则不向份额持有人支付现金收

益；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为负，则为份额持有人缩减相应的集合计划份额，遇投资者剩余份额不

足以扣减的情形，管理人将根据内部应急机制保障集合计划平稳运行；

（5）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swsc.com.cn

� � 客服热线：95355

� �（6）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购买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者存款类金融机构，集合计划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集合

计划的招募说明书、资产管理合同、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全面认识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和

产品特性，自主判断计划的投资价值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自

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24

年第

1

季度报告提示性

公告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24年第1季度报告全文于2024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

站（www.swsc.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55）咨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新疆前海联合海盈货币市场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泓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添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添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国民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泳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泳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泳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汇盈货币市场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润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泓元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研究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泓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泳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润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泰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智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新疆前海联合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添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疆前海联合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4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qhlh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40-00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

2024

年第

1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全部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第1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2024年第1季度报告的资产管理计划如下：

序号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产品代码

1 海通核心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05

2 海通海升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03

3 海通量化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04

4 海通红利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06

5 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1860

6 海通安裕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1830

7 海通鑫选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1810

8 海通鑫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2300

9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10

10 海通安泰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1890

13 海通安润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70134

14 海通鑫诚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2099

15 海通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11

16 海通智选一年持有期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07

17 海通策略优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2200

12 海通品质升级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0013

11 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1900

注：产品代码为资产管理计划的主代码

上 述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2024 年 第 1 季 度 报 告 全 文 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 在 本 公 司 网 站

（http://www.hts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553咨询。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保证资

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4

年第

1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旗下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华润元大润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润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润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润禧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润元大泓远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4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

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0-1000-8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4

年一季度报告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 下 3只基 金 的 2024 年 一 季 度 报 告 全 文 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 在 本 公 司 网 站

（www.hx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628-028）咨询。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华西优选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9281

2 华西优选价值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9747

3 华西研究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20444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24-028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晚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4〕89号）。 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1日


